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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別：警察法制人員 

科    目：智慧財產權法 

遠山老師 

 

一、甲多年來經營「美味可口烘焙坊」販售各式麵包，為拓展營運，精心設計一藍色外框線條、白

色星形圖案，其內上排文字為由左至右紅色隸書體「美味可口」，下排文字為字型縮小二分之

一、由左至右粉紅色標楷體「烘焙坊」（下稱 A 圖樣），持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商標註冊，

聲明圖案中「烘焙坊」不在專用之列，指定使用於「餅乾、穀製零食、麵包」之商品，經獲准

註冊並公告在案，甲即將 A 圖樣印製於店面招牌、商品型錄及包裝紙袋上。某日甲接獲客人

丙之電話詢問其所購買的「美可口」蛋糕的品質及口感問題，甲始知乙架設「美可口烘焙」之

網站，其首頁左上方標示一綠色星形圖案，其內為由左至右橘色標楷體「美可口烘焙」（下稱

B 圖樣），且網頁上張貼各類蛋糕的圖片，低價銷售蛋糕。甲隨即對乙寄發存證信函，主張乙

侵害其商標權，要求乙更換網站首頁左上方的 B 圖樣。乙則回覆稱：A、B 圖樣並不同，且

甲係實體店面販售麵包，乙則為線上販售蛋糕，消費者自雙方各自店名及 A、B 圖樣即可區

辨，否認有何侵害商標權之情形。請問：甲之主張有無理由？（4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商標近似、商品類似之判斷標準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商標法第 68條 

【擬答】 

A、B 圖樣構成商標近似，所使用商品亦構成類似： 

按「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為侵害商標權：一、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

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者。二、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

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三、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

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商標法第 68條第 1項定有明文。 

次按，商標是否近似，應以商標圖樣整體觀察，輔以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較為關注或事後

留存印象之主要部分，以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施以普通注意，是否會誤認兩商品或服務

來自同一來源或誤認不同來源間有所關聯。於商標先天識別性較強或消費者普遍知悉時，

其主要部分極易成為消費者於交易時辨識來源之重要依據，商標近似之比對即著重於主要

部分。 

再按，商品類似之意義係指二個不同的商品，在功能、材料、產製者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

同或關聯之處，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接受

商品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者，則屬於商品類似。 

查，甲多年來經營並有受註冊核准之「美味可口烘焙坊」A圖樣商標，與乙所使用之「美

可口烘焙」B 圖樣，整體觀察下，僅後者缺少「味」、「坊」，其他用字皆相同，且「美味

可口」之文字經甲多年使用應已成為該商標之主要部分，並成為消費者交易時辨識來源之

重要依據，而乙使用「美可口」等字已使消費者誤認上開兩圖樣所使用之商品或服務來自

同一來源或誤認不同來源間有所關聯，故 A、B 圖樣應構成商標近似。 

次查，甲將 A圖樣商標使用於「餅乾、穀製零食、麵包」之商品，與乙就其 B 圖樣使用

之蛋糕商品間，在功能、材料、產製等以烘培方式製作糕點類產品之部分，具有共同關聯

之處，縱使乙於線上商店販賣蛋糕，亦不礙於甲、乙各自所販賣之商品構成類似。 

末查，考量 A、B 商標近似程度甚高，且所使用商品之類似程度亦相當高，故乙使用 B

圖樣於線上販賣蛋糕之行為，已致使相關消費者有混淆誤認之虞。 

綜上所述，甲之主張有理由，乙之行為構成商標法第 68條第 1項第 3款於同一或類似之商

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之商標權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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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依我國專利法之規定，說明： 

專利種類及其定義。（12 分） 

何謂專利申請權？原則上，何人可取得專利申請權？（8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注意專利權與專利申請權之不同、分辨發明專利與新型專利之不同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專利法第 2條、第 5條、第 21條、第 104條、第 121條 

【擬答】 

專利之種類及其定義 

按「本法所稱專利，分為下列三種：一、發明專利。二、新型專利。三、設計專利。」專

利法第 2條定有明文。 

發明專利者，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專利法第 21條參照。 

新型專利者，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之創作，專利法第

104條參照。 

設計專利者，設計，指對物品之全部或部分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

之創作，專利法第 121 條參照。 

專利申請權及其歸屬 

專利申請權，指得依本法申請專利之權利，專利法第 5條第 1項參照。 

專利申請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指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或其

受讓人或繼承人，專利法第 5條第 2項參照。 

 

三、甲為散文集 A 書的作者，發現乙的 B 書內容與 A 書近似度高達 95%，甚至有相同的錯別字，

甲質問乙為何侵害其著作權？乙則表示雖然 A 書較早出版，但其從未看過 A 書，當初係基於

方便社會大眾進行學術研究的教育目的而撰寫 B 書，僅以印製成本加上 6%的價格出售，況 A 

書銷售量極少，B 書對甲並無任何經濟上影響。請問： 

如何判斷著作權之侵害？（25 分） 

甲所為乙侵害著作權之主張，有無理由？（1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著作權侵害之要件，以及合理使用之操作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著作權法第 65條 

【擬答】 

著作權侵害之要件包括接觸與實質相似： 

按，法院於認定有無侵害著作權之事實時，應審酌一切相關情狀，就認定著作權侵害的二

個要件，即所謂接觸及實質相似為審慎調查審酌，其中實質相似不僅指量之相似，亦兼指

質之相似(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3121號刑事判決參照)。 

次按，接觸分為直接接觸與間接接觸兩者態樣，間接接觸係指於合理之情況下，行為人具

有合理機會接觸著作物，均屬間接接觸之範疇。諸如著作物已行銷於市面或公眾得於販賣

同種類之商店買得該著作，被告得以輕易取得；或著作物有相當程度之廣告或知名度等情

事(最高法院 103年度台上字第 1544號民事判決參照)。 

故著作侵權之判斷，應考量到被指控侵權之人是否有接觸原作者之著作，以及被控侵權作

品與原著作間之相似程度，即實質相似之要件。 

甲主張乙侵害其 A書之著作權為有理由： 

乙之行為構成著作權之侵害 

查，乙自稱其從未看過 A書，但 A書早已在 B 書撰寫完成前出版，即已行銷於市面或

公眾得於書店等類似店家買得該著作，處於乙隨時可以接觸之狀態，而構成間接接觸。

在乙未能提出創作歷程或其他獨立創作證據資料之前提下，乙應已符合接觸之要件。 

次查，B 書之內容與 A書之間有 95%之相同，甚至連錯別字也相同，可見 A書與 B 書

之間構成實質相似。 

乙之行為不構成合理使用 

首應敘明者係，著作權法第 52條之豁免規定，係指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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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惟乙雖係為方便社會大眾

進行學術研究教育目的而撰寫 B 書，但顯非單純引用，而不構成本條之豁免規定。 

按「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其他合理使用之情

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

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二、著作之性質。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

著作所占之比例。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著作權法第 65條

第 2項定有明文。 

查，乙雖稱其係為方便社會大眾進行學術研究之教育目的而撰寫 B 書，惟其仍然以印

製成本加上 6%的價格出售，故其利用仍有部分係為商業目的而使用；又其著作利用所

占比例高達 95%，顯見 B 書與 A書差異甚小、轉化程度不高。是故，乙販賣 B 書之行

為，尚難認為構成合理使用。 

綜上所述，乙製作並販售 B 書之行為構成對甲之 A書著作權之侵害，且不構成豁免規定

或合理使用，甲之主張為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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